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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质量监管失职及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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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财政部门审计质量监管失职产生三类虚假审计报告：被伪造或变造的审计报告，注册会计师故意出具

的虚假审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因缺乏审计权力无法发现会计信息重大错报而出具的虚假审计报告。作为法定监管

者的财政部门，除加强审计质量检查外，还应倡导、制定全社会配合、监督审计工作的机制，提高审计质量，杜绝虚

假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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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质量监管失职是指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

（以下简称“财政部门”）对审计质量监管不力，任由虚假

审计报告产生而不积极采取措施加以根治。虚假审计报

告的存在，导致社会公众怀疑审计报告的效力、怀疑审计

制度存在的必要性。作为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者，财政

部门应该在预防和消灭虚假审计报告方面有所作为，否

则应承担监管失职的责任。

一、审计质量监管职责及失职表现

1. 监管审计质量是注册会计师法律法规赋予财政部

门的职责。审计质量监管职责产生于财政部门对注册会

计师审计质量的不安感，产生于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师

审计质量的不信任感。

其一，大部分委托人没有高质量审计需求，其委托审

计是基于法律的规定（不是真正的市场需求）或银行等债

权人的要求。会计师事务所是自负盈亏的营利性组织，注

册会计师没有职业保障，依靠委托人支付审计费用得以

生存和发展。在委托人与被审计单位重合或委托人与其

他审计报告使用者有利害冲突的情况下，处于弱势地位

的注册会计师难以保持应有的独立性。实践中部分注册

会计师以降低审计收费、支付回扣或者简化审计程序等

方式进行恶性竞争，审计质量低下；还有部分注册会计师

经不起利益诱惑，走上故意出具虚假审计报告的违法犯

罪道路。

其二，被审计单位普遍存在财务舞弊行为，导致虚假

会计信息泛滥。企业针对不同会计信息使用者，设置不同

的账簿和提供不同的会计报表；真实的会计信息（不需要

审计）只提供给管理层，对外提供（提供给注册会计师审

计）的会计报表都是虚假的。笔者还发现有的被审计单位

存在伪造或变造审计报告等侵犯注册会计师合法权益的

行为。注册会计师受审计权力的限制，在治理虚假会计信

息上能否有所作为，是值得怀疑的。

2. 从行为方式上看，监管失职主要表现为两类。其一

是怠于履行监管职责。例如《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和监督暂

行办法》第 54条规定了注册会计师应当将审计报告上报

给省级政府财政部门，但是没有采取相应的配套制度来

保证注册会计师将出具的审计报告全部上报，那些经不

起检查和曝光的虚假审计报告往往被隐瞒不报，而财政

部门却无从知晓。其二是履行职责不当。在恶劣的执业环

境下，注册会计师出具虚假审计报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财政部门尚未充分认识到其有责任采取措施改善执业环

境、预防虚假审计报告产生，只强调惩戒审计违法行为，

甚至以“被惩罚注册会计师人数”作为衡量监管业绩的指

标。不考虑注册会计师基本职业保障，只强调其应该承担

的社会责任；不授予注册会计师必要的执业权力，只要求

其提高审计质量；不为注册会计师查错防弊提供协助和

便利，一味谴责审计不能查出会计信息重大错报。

面对上述不公待遇，注册会计师不但不能心悦诚服

地接受处罚并纠正违法行为，行业内还形成了对虚假审

计报告高度容忍、对被处罚注册会计师高度同情的氛围。

3. 监管失职的重要原因在于法律法规对注册会计师

出具虚假审计报告行为有处罚的规定，但是对负有监管

职责的财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却缺少相应的处罚规定，

以致监管者对当前审计质量低下、虚假审计报告泛滥

现象几乎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法律法规一味强调注册会计师罪责自负，却容忍和

纵容监管者的失职行为，导致监管者不但没有设计和实

施严密监管措施、提高监管效率的积极性，甚至可以监管

者的身份作威作福、以处罚权谋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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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计质量监管失职造成的后果

财政部门未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会计师事务所和

注册会计师无法及时、有效地发现他人冒名出具审计报

告或者审计报告被变造是审计报告被伪造和变造的重要

原因。由于监管不力，审计违法行为被查处的概率很低，

部分注册会计师在商业利益的诱惑下放弃了社会责任，

故意出具虚假审计报告。此外，还存在着注册会计师缺乏

审计权力而出具虚假审计报告的情况。

注册会计师没有强制取证的权力、程序和法律保障，

只能依靠被审计单位的合作（主要通过测试被审计单位

会计记录）获取审计证据。被审计单位必定有意识地提供

或者通过与外部单位（例如被询证者）的串通提供对自己

有利的证据、隐匿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函证是注册会计师

获取可靠审计证据的有效方法，但是在实务中被询证者

（金融机构除外，但要收取函证费用）要么不予回函，要么

不核对数据就回函，或者明知数据对不上也回函确认数

据相符，导致函证程序无效。同时，法律法规也没有规定

相关单位和人员接受调查、询问、取证和核实有关情况的

义务和责任，导致注册会计师无法实施有效的替代程序。

笔者经常发现因缺乏审计权力、无法发现会计信息

重大错报而出具了虚假审计报告的现象。第一，企业之间

业务往来记录不一致的现象比较普遍。因为无权去对方

单位核对账务，注册会计师往往只能依据虚假的“信息相

符”询证回函给予确认。第二，很多企业存在银行账户不

入账的现象（例如某一银行的存款、贷款、银行承兑汇票

均不入账），注册会计师无权检查企业的银行开户情况，

无法发现银行账户不入账的舞弊行为。第三，注册会计师

无权检查企业房屋、土地使用权登记情况，无法发现企业

提供虚假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等情况。第四，注

册会计师无权检查工商登记信息，企业账面未反映长期

股权投资的（或者将长期股权投资反映在“其他应收款”

等科目，或者长期股权投资已经抽回而未在任何科目反

映的），注册会计师无从知晓。第五，注册会计师无权检查

被审计单位缴纳税费、被课处罚款、诉讼、进出口和对外

担保等情况。由于上述权力限制，注册会计师只能做些就

账论账的核对，无法有效查处被审计单位的财务舞弊。

虽然审计准则规定了注册会计师不能绝对保证会计

信息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但是会计信息存在重大错报

而审计未发现，审计报告就失去了使用价值，“重结果轻

过程”的社会公众就会质疑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的价值。

我们应该反思“注册会计师的贡献是什么”，监管者也要

反思“有没有为提高审计质量做过努力”。

三、加强审计质量监管、杜绝虚假审计报告

审计质量是关系到注册会计师行业生存和发展的根

本问题，监管部门应该及时、有效地查处注册会计师违法

和违反审计准则的行为，并给予适当的处罚。但是提高审

计质量、杜绝虚假审计报告的艰巨任务不是单靠注册会

计师的积极作为就可以完成的，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协作。

作为监管者的财政部门，除了加强审计质量检查，应该倡

导、制定全社会配合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的机制，营造优

良的审计执业环境。

1. 推动制定有关法律，规定社会公众配合注册会计

师实施审计程序（询问、函证等）、提供审计证据的义务。

规定社会公众有义务向财政部门举报虚假审计报告，提

供查处虚假审计报告线索，大力配合财政部门对审计质

量进行监管，以及担负不履行义务和提供虚假审计证据

的法律责任。

2. 协调掌握企业有关信息的政府部门和其他部门，

推动这些部门将各自的信息系统开放给注册会计师查

询，增强注册会计师发现财务舞弊的能力。例如注册会计

师有权通过查询人民银行的信息系统了解被审计单位的

开户、存款、贷款和商业汇票以及对外担保等情况；通过

房地产登记机构的信息系统查询产权属于被审计单位的

房屋和土地使用权；通过税务机关的信息系统查询被审

计单位发票开具情况、纳税情况和被处罚情况等；通过工

商机关的信息系统查询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对外股权

投资情况和信用信息等；通过海关的信息系统查询被审

计单位进出口业务情况；等等。

3. 建立审计信息公开化制度。笔者曾多次呼吁建立

审计报告上网公布制度。财政部门在网站上开设审计报

告查询专栏，注册会计师出具审计报告后必须即时（立

即）将审计报告（包括审计后的会计报表及其附注）上传

到财政部门网站上，供社会公众和审计报告使用者查询。

审计报告上网公布，不但伪造或变造审计报告的现象可

以绝迹，而且注册会计师将不敢故意出具虚假审计报告。

财政部门还应该在网站上设立举报专栏，公开注册会计

师被举报的具体情况、检查结论和处罚结果等，供社会公

众监督，杜绝监管中的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

4. 建立注册会计师之间相互合作的制度。财政部门

应该建立数据库，收集和监督注册会计师上报的有关审

计信息，供其他注册会计师查询。注册会计师上报的审计

信息包括：被审计单位应收应付等往来款的发生额余额

表（可以供其他注册会计师核对企业之间往来是否一

致）；注册会计师拒绝接受业务委托以及具体理由，被解

除业务约定及其原因（可以供后任注册会计师了解被审

计单位信用状况和执业风险）；审计过程中查出的重大错

报及其纠正或者披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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